
四川省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项目环境保护咨询及验收调查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 四川省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已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四川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川发改基础【2016】365 号）文批准

建设，项目业主为四川乐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资金来源为除争取国家补助外，不足部分由项目业主

自筹；其余资金申请银行贷款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咨询及验收调查进行公

开招标。 

1.2 本招标项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招标事项核准文

号（川发改基础【2016】365 号）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本招标项目在省发展改革委指

定比选网站上的项目编号为 PF20160825005）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概况：本项目起点为峨眉山市南侧，设置峨眉枢纽互通与乐雅高速乐峨连接线相接，止于雅安

市汉源县北侧，设置汉源流沙枢纽互通与 G5 京昆高速相接，路线全长 122.882km。全线共设置特大桥

14542.665 米/6 座、大桥 18310.206 米/53 座，中桥 561 米/8 座，桥梁总长 33413.871 米；设置特长隧道

60407 米/11 座、长隧道 10549 米/6 座、中短隧道 3068 米/6 座，隧道总长 74024 米；设置 11 处互通式立

交，其中枢纽互通 2 处，分别为峨眉、汉源流沙河枢纽互通；一般互通 9 处，分别为罗目、沙溪、龙池、

大为、峨边、黑竹沟、金口河、甘洛乌史大桥乡、汉源富泉；设置服务区 2处、停车区 1处、管理分中心 1

处、路段管理处 2处，应急保障中心 1处，9个匝道收费站、养护区 3处。 

2.2 技术标准：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整体式路基宽度

25.5 米，分离式路基宽度 12.75 米，桥梁与路基同宽；设计荷载：公路-I 级；设计洪水频率特大桥 1/300，

桥涵及路基 1/100；互通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采用 4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10米。

其余技术指标按部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的规定执行。 

2.3 环境影响报告书 

《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由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

完成，四川省环保厅于 2016 年以“川环审批【2016】68 号”对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4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本次招标范围为本项目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全线所在工程建设区及直接影响区环境保护咨询及验收调

查，共划分为 HBZX-1 一个标段招标。主要工作内容： 

（1）按照《关于开展交通工程环境监理工作的通知》（交环发[2004]314 号）、《关于开展交通工程 环

境监理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办[2012]5 号）等要求和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

要求， 负责承担全线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组织建设期环保宣传和培训，指导施工单位落实好施工期各

项环保措施，确保环保“三同时”的有效执行；指导、检查、监督和协调施工期及试运营期环境保护监测

工作。 

（2）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服务工作，编写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及其他必要资料。 

（3）配合施工期及试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配合发包人开展竣工环境保护专项验收工作，并提

供相关技术服务，在本项目通车前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4）每月向建设单位报送月报，每季度向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及当地环保部门报送工程环境保护报告。 

（5）对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形成正式纸质材料及框架图。 服务期从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本

项目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之日止。预计服务期 79 个月（其中，准备阶段 1 个月，施工阶段 54 个月，环

境保护验收阶段预计 24个月）。要求咨询人在项目所在地设置现场机构。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具有：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2）资质要求：具有环保部颁发环境影响评价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3）业绩要求 （近 5年，自 2013 年 1月 1日至今，以签订合同协议书时间为准） 

①承担过 1 个及以上环保部批复的生态类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理工作； 

②承担过 1 个及以上生态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注：根据环保部行业标准（HJ/T  394-2007），生态类建设项目是指：交通运输、水利水电、石

油 天然气开采、矿山采选、风电、农、林、牧、渔、旅游、海洋开发、高压输变线路等建设项目。） 

（4）财务能力：2016 年财务净资产收益率大于零； 

（5）人员、设备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6）对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中查询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

人，招标人不接受其投标； 

（7）投标人（单位）或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近三年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其投标将予以否

决。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

关投标均无效。 

3.4 环境保护咨询及验收调查投标人与本项目施工单位承包人不得存在第 3.3 款规定的关系。否

则，其投标将予以否决。 

3.5 环境保护咨询及验收调查投标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不得存在第 3.3 款规定的关系。

否则，其投标将予以否决。 

4.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双信封形式；评标办法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

（http：//www.scjt.gov.cn/）免费匿名下载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补遗书（如果有）由投标人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www.scjt.gov.cn/）、四

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spprec.com/sczw/）网站自行查阅和下载。 

有关通知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www.scjt.gov.cn/）、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

//www.spprec.com/sczw/）网站自行查阅和下载。 

投标人应在投标期间适时关注上述网站，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招标人不再另行通知。如有问题或疑

问，应及时与招标人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招标人视为投标人没有任何问题和疑问，或是已收到或默认已

收到，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5.3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之前无需向招标人以任何方式提供有关投标人的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投标文件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上午 8:30～9:00 时（北京时间），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00 时（北京时间），投标人必须将按要求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以面交方式送达招标人指定地点：

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成都市人民中路三段 33号）本项目开标室。 

6.2 招标人定于投标文件送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址举行公开开标（第一信封），投标人应派

代表出席并签认开标结果。 

6.3 以下情况招标人将不予受理投标文件： 

（1）逾期送达的。 

（2）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3）投标文件密封不符合要求的。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

（www.scjt.gov.cn）、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www.spprec.com）、四川乐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sclhgs）媒体上发布。 

8.投标保证金 

应按投标人须知的规定向招标人提交如下金额的投标保证金： 

标段号 保证金额度（万元） 

HBZX-1 7 

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或现金形式交纳。 

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如投标人开立基本账

户的银行不能出具银行保函，则由该银行系统内其他支行及以上银行出具，并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

行提供不能出具银行保函的书面说明。 

投标保证金采用现金形式的，投标保证金必须通过投标人的基本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交纳。（交纳时间

以招标人账户到账时间为准） 

注：投标保证金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确定为中标候选人的保证金，在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协议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开始退还。其他非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开始退

还。 

9.招标工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http://www.ykgs.com.cn/


9.1 公示资料 

（1）招标人将对投标人投标文件下述内容作为公示资料进行公示： 

   1、投标人基本情况表（见投标文件资格审查表 5-1） 

   2、拟在本项目任职主要人员情况表（见投标文件资格审查表 5-3） 

   3、近五年已完成类似业绩汇总表（见投标文件资格审查表 5-5） 

9.2 公示资料包封：各投标人应将上述公示表以 WORD 格式的电子文档（U 盘）单独密封后装入投标文

件总封套内，公示资料同投标文件同时送交，投标人应确保电子文件与投标文件内容的一致性，否则以投

标文件为准进行公示。 

招标人按照各投标人所提供的公示资料与评标结果同时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

//www.scjt.gov.cn/）、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spprec.com/sczw/）上公示，公示截止

日同评标结果公示截止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9.3 投标人公示资料公示及应遵循下述规定 

投标人应确保电子文档与投标文件的一致性，否则以投标文件为准进行公示，未按要求提交公示的资

质、业绩、人员，或其所附材料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作为无效的资质、业绩、人员。招标人按照各投

标人所提供的公示资料与评标结果同时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www.scjt.gov.cn）、四川省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http：//www.spprec.com/sczw/）上公示 3 个工作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投标人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人对公示资料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 

9.4 评标结果公示：招标人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日内，招标人将评标结果即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

候选人名单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www.scjt.gov.cn/）、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

//www.spprec.com/sczw/）上公示 3 个工作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

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 

10.投诉处理 

投诉处理：招标人、招标人上级主管部门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国办发【2012】第 613 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2004 年 7 月 6 日国家发

改委等七部委令第 11 号）、《四川省交通重点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异议和投诉处理办法的通知》（川交函

[2015]854 号）、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

通知（川交发〔2017〕29 号）的规定接受针对公示内容的投诉和举报。举报材料要求、举报受理条件及查

处参照七部委令第 11 号对投诉的规定执行。超出投诉或举报时效的,可不予受理。 

http://www/
http://www/



